
关于对北京马可正嘉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二次问询函 

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058 号 

 

 

北京马可正嘉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马可正嘉）： 

就你公司对年报问询函【2022】第 27 号的回复，我部关注到以

下情况： 

1、关于网络货运业务收入确认 

根据回复，你公司基于北斗 100 网络货运平台开展货运业务。该

网络货运业务由三方构成，即托运人、实际承运人和网络货运平台北

斗 100（简称“北斗 100”或“平台”）。 

在业务模式上，平台对实际承运车辆及驾驶员资质进行审查，提

供运力调度、运力匹配、物流过程监控、在线结算与金融服务等技术

服务。平台分别与托运人、实际承运人签署合同，分别约定承运人和

托运人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在业务流程上，平台托运人在北斗 100 上发布资源，平台受理形

成电子订单并匹配运力，司机受理后，形成电子运单，建立以平台为

托运人的委托运输关系并为运单投保网络货运险。 

你公司认为自身在网络货运业务中为主要责任人，并以总额法确

认收入。 

请你公司： 

（1）说明是否取得交通运输部《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

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网络货运经营许可证、《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服务指南》（以下简称“《服务指南》”）中规定的 B21 类“在

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EDI

证）、B25 类“信息服务业务”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

证）、是否办理公安部核准颁发的“国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

证明”达到三级（三级）； 

（2）是否具有《服务指南》中规定的相应功能要求，即信息发

布、线上交易、全程监控、金融支付、咨询投诉、在线评价、查询统

计、数据调取；货运平台是否对货物交易的真实性具有监控能力，还

是仅向托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提供了信息中介和交易撮合服务； 

（3）结合平台与承运人、托运人主要合同条款情况，如所托货

物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破损、未能在要求时间内送达等未能满足托运人

要求的情况，说明有关风险及违约责任具体承担方、承担形式、承担

比例等； 

（4）结合前述问题（1）至（3），说明运输过程中作为主要责

任人、以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判读依据及合理性。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6 月 1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如



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2 年 5 月 30 日 


